
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（中德生态园） 

引进人才个税、住房补贴的实施细则 

 

一、 个人所得税奖励 

（一）奖励范围。园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，在园区或新

区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且年度个人所得税纳税额在 10 万元以

上。 

（二）受理部门。管委人才保障部。 

（三）奖励办法。按照地方实得予以 3 年内 100%奖励、

后 2 年 50%奖励。 

（四）申报程序。引进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缴税等证明

材料，填写《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（中德生态园）高层次人

才个人所得税奖励申报表》（附后），引进单位盖章后报管委

人才保障部审核，通过后，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,公示无异

议的, 汇总申请资金拨付发放。 

二、海外留学归国研究生住房补贴 

（一）补贴范围条件。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（境）

外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研究生，2017年以后首次来园区

就业创业并落户居住的海外留学归国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 

（二）受理部门。园区管委人才保障部。 

（三）补贴办法。按“全面提升中德二十条”规定发放

住房补贴，同时按新区“梧桐树”政策规定，享受相应新增



加的生活补贴。 

（四）申报程序。申请人填写《园区居住创新创业留学

研究生住房补贴申请表》（附后）报管委人才保障部汇总，

经区人才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，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,公示

无异议的,由管委人才保障部汇总申请资金拨付发放。 

 


